附件2

洛阳市体育赛事扶持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解读
洛阳市体育局  
一、起草背景
    《洛阳市体育赛事扶持奖励办法》（洛政办〔2022〕26号）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于2022年3月下发，对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举办精品体育赛事，带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门槛设定过高，扶持政策制定不精准等原因，导致文件下发后没有赛事获得扶持，在本轮对体育局巡查中被列入整改问题台账，要求修订完善。结合当前新形势下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工作要求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对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河南省引进重大赛事奖励办法》《厦门市高水平体育赛事补助办法》等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我局对《洛阳市体育赛事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是整体框架保持不变，具体条款进一步优化。文件整体结构保持不变，主体部分仍然分为总则、管理机构与职责分工、扶持奖励标准和申报条件、申报程序、项目绩效考评、附则6大板块。政策条款数量方面，保持原框架22条政策条款不变，仅对个别条款内细则进行修订完善。
    二是扶持对象的主体进一步明确，更加突出政策针对性。在第一章总则第二条中加入了“国家级公共财政为主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举办的赛事项目不属此办法扶持范围。”、第四条扶持对象方面将“在我市举办的、社会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发展前景好的高水平商业性体育赛事活动”列入扶持范围。
三是扶持标准的认定门槛进一步降低。参照体育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为鼓励企业和社会机构积极办赛，我们进一步降低赛事扶持等级的认定标准，将原政策第九条“体育赛事扶持标准”中的第1点国际级赛事活动中“世界排名前100或知名选手至少3人参赛”“相邻两届赛事间隔时间应不少于1个年度”等内容进行修订为“（1）与国际体育组织签约并在我市举办的国际性单项市场化体育赛事。（2）国家级体育协会认定的市场化国际体育赛事。（3）参赛国家（代表队）或不同国家明星运动员2个（含）以上的单项赛事。满足一项即可。”。将原政策第九条“体育赛事扶持标准”中的第2点国家级赛事活动中“参赛省份（含港澳台地区）4个以上，参赛队伍5支以上”等内容修订为“（1）国家体育总局（含各司局）及各项目管理中心、国家级体育协会主办或授权的赛事。（2）面向全国公开报名，参赛运动队（运动员）覆盖全国8个（含）以上省份（含港澳台地区），且省外运动队（运动员）占50%（含）以上。满足一项即可。将原政策第九条“体育赛事扶持标准”中的第3点省级赛事活动中要求“参赛城市5个以上，参赛队伍6支以上”等内容修订为“（1）河南省体育局（含各处室）及各项目管理中心、省级体育协会主办的赛事。（2）面向全省公开报名，参赛运动队（运动员）覆盖全省10个（含）以上地市，且洛阳以外运动队（运动员）占50%（含）以上。满足一项即可”。
四是扶持的标准适当提高。参照《河南省引进重大赛事奖励办法》《厦门市高水平体育赛事补助办法》的有关规定，将引进赛事活动每年总额补贴金额由300万提高至500万元。同时将原文件第九条第4点“除滑翔伞等空中项目、帆船等水上项目、冰雪、自行车、围棋、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马拉松、武术、电竞、体育舞蹈、轮滑、跆拳道等体育项目外,符合上述条件的，可按照上述对应标准的50%给予扶持资金，最高不超过10万。”等内容进行删除。加上一条“对影响力广泛的特殊赛事活动，可按照‘一事一议’原则，报经市政府审批同意后，按照赛事等级给予相应补助。”
五是申报程序进一步简化。将第十四条“市体育局每年年初下发赛事扶持奖励资金申报通知，并明确申报日期和拟扶持赛事的时限范围”等内容修订为“赛事结束后2个月内提交以下申报材料，并附加一条资料（赛事规模、影响力及绩效评价）”；将原文件第四章加入一条“赛事前一个月提前向洛阳市体育局报备赛事方案，并填写赛事报备申请表，报市体育局研究审核，赛事举办过程中需邀请体育局、财政局专家到赛事现场进行核查”。
六是文本表述更加准确。将第十二条第1点中的“工商”改为“市场监管”。
三、意见征求情况
2025年6月13日，再次对洛阳市体育赛事扶持奖励办法（修订稿）征求了市财政局意见。下一步，我们将收集相关意见并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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